
 

大    会  
 

GC(53)/COM.5/OR.6
2010年2月

普遍分发
中文

原语文：英文

第五十三届常会 

 

 
 

全体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记录 
 

2009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20 分在维也纳总部举行 

主席：史密斯先生（英国） 

 

 

目 录   

议程项目 1  段 次 

18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科学、技术和应用的活动（复会） 1－71 

   

   

 

 原子用于和平  

出席本届常会的各代表团人员名单载于 GC(53)/INF/7 号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GC(53)/COM.5/1 号文件。 
 
09-3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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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记录中使用的简称： 

NEA 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PACT 治疗癌症行动计划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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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科学、技术和应用的活动（续）

(GC(53)/COM.5/L.3、GC(51)/COM.5/L.5、GC(51)/COM.5/L.6、  

GC(51)/COM.5/L.7 和 GC(51)/COM.5/L.10) 

1. 主席提请注意 GC(53)/COM.5/L.5 号文件所载阿根廷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的

关于核的非动力应用的决议草案。  

2. 马来西亚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概述了相对于 2008 年通过的 GC(52)/RES/12.A.1

号文件做出的一些修改。 

3. 她说，在第 6 段中，应当以“药物开发”替代“疫苗研究”。 

4. 埃及代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巴西代表和印度代表在呼吁广泛支持该决议

草案时说，该决议草案涉及到对提高生活质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质量极为重要

的问题。 

5. 澳大利亚代表同意该决议草案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建议将(q)段中的“和持

续”删除，因为持续运营反应堆是不可能的，以及将“几座老化反应堆”删除，而改

为“由于许多反应堆老化而致目前生产医用同位素方面存在问题和挑战”。 

6. 他建议删除第 1 段中的“基本”措词，并将第 6 段中的“解决”改为“继续解

决”。 

7. 他建议将第 8 段并入第 7 段，扩展后的第 7 段开头部分改为“促请秘书处与包括

经合组织核能机构设立的医用同位素供应安全高级别小组在内的其他国际倡议合作，

促进有助于加强钼-99 生产能力的活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些活动，以便努力确保

向全世界的用户提供钼-99 的供应保证”。 

8. 加拿大代表说，他的国家完全赞同该决议草案确定的目标。 

9. 对澳大利亚代表建议的修改表示支持后，他建议将(p)段中“至关重要的”措词用

“医学”措词替代。 

10. 日本代表在对该决议草案表示坚决支持后说，他的代表团不反对澳大利亚代表和

加拿大代表建议的修改。  

11. 阿根廷代表呼吁对该决议草案给予广泛支持，特别是提请注意(n)段中提及首届世

界核大学放射性同位素年度短训班。 

1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他的代表团高度重视该决议草案，因此核可了已建议的修

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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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国代表说，该决议草案涉及对发展中国家和同样对发达国家均重要的活动。  

14. 他建议删除(q)段中“老化”一词。 

15. 关于第 4 段中对“京都各项承诺”的提及，他说，这些承诺可能很快将被 12 月在

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做出的承诺所超越。他建议在该段末尾添加“，

以及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表述。 

16. 奥地利代表提及法国代表建议对第 4 段增加的案文时表示认为，提及实施尚须进

行谈判的措施不太合适。 

17. 中国代表建议在第 2 段结尾处添加以下表述：“并敦促秘书处特别是通过在核科

学、技术和应用领域举办跨地区和地区培训班以及开展进修培训，进一步加强成员国

的能力建议”。 

18. 埃及代表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该建议表示支持。 

19. 英国代表建议在(d)段末尾插入表述“，包括探讨改进这种协作的方式”。 

20. 主席忆及奥地利代表刚才的发言时建议，用“并在今后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

力”措词代替法国代表建议对第 4 段添加的案文或许可以接受。 

21. 奥地利代表回应说，虽然他倾向于第 4 段如所拟订的那样原文不动，以便不对今

后在各论坛上的讨论得出先入为主的结论，并鉴于事实上京都承诺在今后几年仍然有

效，他可以同意主席的建议。 

22. 澳大利亚代表建议应当用“成员国在核科学、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已确定的优先需

求和要求”替代第 6 段中“成员国在核科学、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具体需求和要求”。 

23.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做出以下修改后的 GC(53)/COM.5/L.5 号文件所

载决议草案：在(d)段末尾插入“，包括探讨改进这种协作的方式”；将(p)段中“至关

重要的”措词用“医学”措词替代；将(q)段中的“和持续”和“老化”删除；删除第

1 段中的“基本”措词；在第 2 段结尾添加“并敦促秘书处特别是通过在核科学、技术

和应用领域举办跨地区和地区培训班以及开展进修培训，进一步加强成员国的能力建

议”；在第 4 结尾添加“并在今后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在第 6 段中用“成员国

在核科学、技术和应用领域的已确定的优先需求和要求”替代“成员国在核科学、技

术和应用领域的具体需求和要求”，并用“药物开发”替代“疫苗研究”；以及将第 7

段修改为“促请秘书处与其他国际倡议包括核能机构设立的医用放射性同位素供应保

证高级别工作组合作，执行能够促进加强钼-99 生产能力的活动包括在发展中国家实施

这些活动……”和删除第 8 段。 

24. 会议同意如上。 

会议于下午 4 时 15 分休会，下午 4 时 35 分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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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席请委员会审议阿根廷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提交的 GC(53)/COM.5/L.6 号文件

所载题为“利用中小型核反应堆生产廉价饮用水计划”的决议草案。  

26. 摩洛哥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确保饮用水的可靠供应越来越重要，特别是

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27. 澳大利亚代表建议删除第 6 段中“并请总干事落实核能淡化海水技术工作组关于

恢复对该领域提供资源的建议”的表述。加拿大代表对此表示支持。毕竟对原子能机

构的预算已有许多的呼吁。  

2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支持对第 6 段所建议的修改时建议，在第 4 段中“请总干事”

之后添加“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措词。 

29. 法国代表对所建议的修改表示支持后说，应当更明确地在仅涉及海水淡化的第 4(a)

分段和涉及海水淡化和其他联供方案的第 4(b)段之间做出区分。  

30. 日本代表对第 4 段中添加“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措词表示支持。 

31.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委员会刚才同意建议大会通过的 GC(53)/COM.5/L.5 号文件所

载决议草案第 13 段。该段内容为“还要求在可得资源情况下实施本决议中要求秘书处

采取的行动”。如果该决议草案将在“核的非动力应用”标题下合并为总的决议草案，

在 GC(53)/COM.5/L.6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第 4 段中添加“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措词

还有什么必要呢？ 

32. 巴西代表说，他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 GC(53)/COM.5/L.5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

案第 13 段涵盖了与“核的非动力应用”有关的其他决议草案。 

3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同意巴西代表的意见。 

3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将“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纳入合并在一起的一些决议中

是有先例的。 

35. 主席在加拿大代表、法国代表、英国代表、巴西代表和南非代表发表意见后，促

请那些认为将“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纳入 GC(53)/COM.5/L.5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第

13 段就已足够的国家代表同意将该表述添加在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第 4 段中。 

36. 他还敦促感兴趣的成员国在大会 2010 年常会之前就有关在“综合性”决议中使用

“在可得资源的情况下”表述应遵循的实践取得一致意见。 

37. 澳大利亚代表在提及法国代表就第 4(a)分段和第 4(b)分段发表的意见时说，他的代

表团认为应当删除第 4(a)分段。  

38. 摩洛哥代表建议将这两个分段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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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主席在印度代表发言后，建议澳大利亚代表和法国代表与该决议草案的起草者就

第 4(a)分段和第 4(b)分段进行磋商，并在晚些时候再复会讨论这个问题。 

40. 他询问委员会是否能够同意所建议的删除第 6 段中“并请总干事落实核能淡化海

水技术工作组关于恢复对该领域提供资源的建议”的表述。 

41. 会议同意如上。 

42. 菲律宾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 GC(53)/COM.5/L.7 号文件所载题为“治

疗癌症行动计划”的决议草案时说，该决议草案与 2007 年通过的 GC(51)/RES/14.A.2

号决议显然不同，并反映了 GC(53)/INF/3 号文件中概述的显著发展情况。 

43. 最大的发展包括世卫组织/原子能机构防治癌症联合计划的生效、在六个成员国建

立了六个“治疗癌症行动计划”示范验证点以及治疗癌症行动计划办公室与技术合作

司和人体健康处合作发起了地区技术合作项目。 

44. 提及第 15 段，她说，应将“该三轨方案”改为“一个三轨方案”，因为这种方案

目前还不存在。 

4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在对该决议草案表示欢迎时说，他的政府将继续支持“治疗癌

症行动计划”，并乐见该计划进一步扩大。 

46. 他称赞了治疗癌症行动计划办公室在管理其资源和寻求新资源方面做出的努力。 

47. 日本代表、法国代表和加拿大代表对该决议草案表示支持。 

48. 主席注意到没有其它委员会成员希望发言，因此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CG(53)/COM.5/L.7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但应将执行部分第 15 段中“该三轨方案”改

为“一个三轨方案”。  

49. 会议同意如上。 

50. 印度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 GC(53)/COM.5/L.10 号文件所载题为“同位

素水文学用于水资源管理”的决议草案时说，全球关切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对发展中国

家尤其重要。 

51. 忆及 2007 年通过的 GC(51)/RES/14.A.4 号决议第 1(c)分段提及继续开展有关“水

坝渗漏探测”工作时，他说，所述工作已经完成，并且没有计划开展有关水坝渗漏探

测的新活动，因此，在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中没有提及水坝渗漏探测。  

52. 法国代表对该决议草案表示欢迎时，询问是否应将第 1(b)分段中英文“adapting”

改为“adopting”。 

53. 印度代表说应当这样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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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澳大利亚代表建议将(c)段改为“意识到水的获得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方面的核心作用”，而取代“意识到水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核心作

用”。 

55. 纳米比亚代表在主席和黎巴嫩代表发表意见后，建议将(c)段改为“意识到水的获

得和水资源管理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核心作用”。 

56. 黎巴嫩代表在澳大利亚代表和印度代表发表意见后，建议在第 1(c)分段中的“安全

和可持续性”之前添加“这些原生地下水资源的”措词。 

57. 巴西代表建议将第 1(c)分段修改为：“……包括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内的原生地下

水资源的工作，以及有关这些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工作……”。 

58. 澳大利亚代表和印度代表赞同该建议。 

59. 主席在马来西亚代表发表意见后，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做出以下修改后

的 GC(53)/COM.5/L.10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c)段中“水”的后面添加“的获得和水

资源管理”、第 1(c)分段修改为“……以及有关这些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工

作……”。 

60. 会议同意如上。 

61. 主席请委员会回到审议 GC(53)/COM.5/L.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上来。 

62. 他忆及，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已同意在第 5 段“与成员国合作”措词中的“成

员国”之后插入“国际组织”。仍有待决定的是是否用“适当的资金水平”替代第 5 段

中“充分的资金水平”。 

6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由于“充分”或“适当”均不可能吸引达成共识，干脆将

它们都删去。该段此后应为“……与成员国和国际组织合作，通过经常预算、技术合

作资金和其他伙伴关系保持资金来源……”。 

64.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53)/COM.5/L.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但需

在第 5 段中“成员国”之后插入“和国际组织”并将“适当的”和“水平”删除。 

65. 会议同意如上。 

66. 主席请委员会回到审议 GC(53)/COM.5/ L.6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上来。  

67. 印度代表在摩洛哥代表和法国代表发言后建议，将第 4(a)分段和第 4(b)分段合并为

“编写一份报告，对核能仅用于淡化海水以及又用于热电联供方案（如电力、海水淡

化、产氢等）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的所有方面加以确定”。 

68. 主席询问委员会是否可以接受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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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会议同意如上。 

70.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53)/COM.5/L.6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但要

对第 4(a)分段和第 4(b)分段做如上刚刚商定的合并以及删除第 6 段中的“并请总干事落

实核能淡化海水技术工作组关于恢复对该领域提供资源的建议”。 

71. 会议同意如上。 

 

 

会议于下午 6 时 20 分结束。 


